附件
广西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申请审批表
申请单位：                             
	辅助性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机构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机构性质

（请根据填表说明，填写相应序号）
	             
	登记注册机构及登记证号

（单位附设的填写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占地面积（m²）
	
	建筑面积（m²）
	

	场地权属
	□自建          □无偿使用          □其他_______
□租赁（租赁期：自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场地主要功能

或服务内容
	□辅助性就业       □按比例就业       □培训
□职业康复         □就业服务         □其他

	安置劳动年龄段残疾人数量
	总数（ ）人

其中：精神残疾（ ）人，智力残疾（ ）人，重度肢体残疾（ ）人。

	机构管理工作

人员数（人）
	
	专（兼）职医护人员人数（人）
	

	开办时间
	    年  月   日
	辅助性就业主要产品或项目
	

	声明：本机构确认以上提供的信息（含材料）均属实。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残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残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辅助性就业机构性质为①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开展辅助性就业的公益性或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②各类企业等单位中附设的开展辅助性就业的工场或车间；③由各级残联或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设立的辅助性就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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